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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第 12屆第 11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會議記錄 

時間：106年 1月 25日（三）下午 13點 00分整 

地點：本會第一會議室 (地址：台北市復興北路 420號 10樓) 

出席：陳彥廷、許世明、吳佳潓、廖倍顯、吳享穆、林鎰麟、羅界山、謝欣育、

李文勝、陳建志、黃茂栓、黃翰玟、江錫仁、連新傑、楊文甫、呂毓修、

李懷德、張漢明、吳信忠、蔡欣原、李明憲、謝偉明、劉經文、徐邦賢、

黃福傳、林世榮、黃明裕、蘇祐暉、邱俊源、黎達明委員 

列席：林順華、林泰政、張香茂醫師、基隆市公會何秀珍、宜蘭縣公會溫清華、

新竹縣公會彭啟清醫師 

請假：陳義聰、林敬修、翁德育、吳永隆、吳永隆、洪堅銘、何欽鈕、王人豪、

李建雄、曾建福、蔡東螢、温斯勇、黃克忠、施皇仰、呂軒東、蔣維凡、

涂曦丰、陳  錦委員 

主席：陳彥廷主任委員             記錄：柯懿娟 

一、 主席報告並宣佈出席人數：應到出席人數47人，實到人數25人，超過半數

會議開始。 

二、 通過12-10會議紀錄決議案執行情形，請參閱議程 p1-3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三、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，請參閱議程p.4-17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

 2 

四、 報告事項： 

 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工作組（含處室）暨各項專案執行概況(請

見當日簡報檔案)。 

 

五、 討論案題： 

案題一：有關本執行會 105年 1-11月份預算執行情形，請審議案。 

提案人：陳彥廷主任委員 

說  明：105年 1-11月（截止日期至 11/30）預算執行情形，詳議程 p18。 

決 議：通過，有關委外計畫請企劃及品質室評估其需求。 

 

 

案題二：有關本執行會人事異動，請追認通過案。 

提案人：陳彥廷主任委員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北區分會 106年 1月 4日北區 106001號請辦單辦理。 

二、 因北區審查分會更換主委，本委員會名單異動如下： 

職稱 原任 新任 備註 

副主委 徐啟東 黃翰玟 北區分會 

辦  法：追認自1月1日起通過，並提報理事會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 

 

案題三：有關修訂「牙醫門診醫療服務高屏區審查分會組織章程」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單位：工作組 

說 明：依據 105年 12月 9日第 1051202號請辦單暨 12-29工作組決議辦理，高

屏審查分會會址異動故修訂會址，修訂內容詳議程 P.19-22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 

 

案題四：有關健保署建議修訂「106年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特殊醫療服務

計畫」，提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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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單位：身障小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 健保署承辦人於 1/5 MAIL至本會承辦人電子信箱，建議 106年特殊計畫

(草案)新增計畫文字及附件，並擬提至 106-1研商議事會議討論；建議新

增文字於相關規範 {9.醫療團服務院所應將「全民健保牙醫特殊醫療服

務」之海報、立牌、直立旗或布條，及看診地點與時間等，揭示於明顯

處。標示製作作業說明請依【附件24】規定辦理。} 附件24詳議程p.23-25。 

二、 第 12屆第 18次身障小組會議決議詳現場說明。 

辦 法：依會議決議請本會代表於 106-1研商議事會議提出說明。 

決 議：通過並請特殊需求小組羅界山召集人於研商會議中提出說明。 

 

 

六、 臨時動議： 

案題一：有關 PGY醫師訓練課程訓練項目增加到宅牙醫醫療服務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羅界山特殊計畫召集人 

說  明：現行必修訓練項目詳如 P.2-3，目前基本要求為「3.身心障礙患者的口腔

健康促進活動，如衛教、預防處置或口腔疾病篩檢等」，建議新增「4.

身心障礙患者到宅牙醫醫療服務」。 

決  議：通過，行文至衛福部心口司並委請主委於醫策會提出。 

 

 

七、 下次會議時間︰106年 4月 26日下午 13時整，地點：全聯會第一會議室。 

八、 散會：中午 1時 55分 


